附件2：

新疆职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实习期间提前就业协议书

     为给学生就业创造便利条件，根据用人单位要求，在学生本人和家长申请下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批准            院（系、部）             班              同学提前就业。为明确责任、避免纠纷，院（系、部）与提前就业学生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，必须按学校《新疆职业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实习期间提前就业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要求，根据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，回校参加未完成的理论教学课程的结业考试或补考。同时，必须在毕业当年5月之前向所在院（系、部）提交在就业单位实习期间的实习报告，并附用人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，用以评定综合实习成绩，否则不能正常毕业。
二、学校根据《新疆职业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实习期间提前就业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相关规定对学生进行考核，对于成绩合格且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，按期颁发毕业证书，并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毕业派遣手续。

三、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应遵纪守法，并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生产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，如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均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。

四、提前就业学生离校后，学校只负责本协议第2条所注明的职责，对于学生其他行为及其引起的后果概不负责，所发生的其他事项与学校无关。
五、提前就业的学生在用人单位培训、试用、定岗期间因违纪或自身原因被用工单位终止用工合同的，学校不再对其进行择业推荐。
六、已提前就业的学生由于个人原因终止合同的，必须按照《新疆职业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实习期间提前就业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回校重新办理就读手续。如不办理此手续，则其在此期间的各课程、实习成绩无效。
七、本协议须有学生本人签字同意、学生家长知情及学生所在院（系、部）签章后方可生效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学生及学生所在院（系、部）各执一份。

学   生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院（系、部）（盖章）：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备注：请详细填写联系方法

联系电话：

邮政编码：

家庭详细地址：

